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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提升医院重症救治
能力，进一步推进深度合作，10
月24日上午，库尔勒市第一人民
医院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
医学科举行专科联盟授牌仪式
暨重症学术交流会。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重症医学中心主任、中
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常务委
员张丽娜教授，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主任
于湘友教授，库尔勒市卫健委党
组副书记、主任翟振华出席会
议。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领
导班子成员、临床医务人员，巴
州各医疗机构重症专业相关医
师一百余人参加此次会议。

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张平安主持会议。

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副院长李晓明对张丽
娜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希望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能
够充分利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优质的医疗资源、先进的管理
理念、精湛的医疗技术和良好
的工作作风，进一步提升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医疗技术水平，
为巴州重症患者提供更加优
质、便捷、专业、高效的诊疗服
务，促进双方学科共建合作体
系的建立；为急危重症患者救
治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促进
医院重症专科从基础发展走向
高质量发展。

张丽娜说，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重症医学科专家团队在
诊疗技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等方面对医院进行援助和支
持，将积极探索建立更为精
准、紧密、高效的专科联盟模
式，做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实现资源共享。

于湘友表示，随着医学事
业的不断发展，对重症救治及
重症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挑
战，重症医学科是医院发展历
程中的重要平台科室、急危重
症患者抢救的支撑科室。湘雅
医院重症专科联盟的成立，对

库尔勒市重症医学的发展而
言，是一次重大突破，希望库尔
勒市第一人民医院认真践行救
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加
快重症医学专业发展，提高医
疗服务水平，切实发挥各自的
作用，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作出新的贡献。
随后，张丽娜、李晓明分别

代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和库尔
勒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专科联
盟授牌。张丽娜、于湘友分别以

《急性脑损伤救治体系的建设》
《ABI定义及早期识别》为题进
行授课，分享了他们在临床实践
中的宝贵经验和独到见解。

会后，张丽娜、于湘友一行
深入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开展教学查房及业务
指导。查房过程中，8位专家分
别对医院重症医学科现有工作
予以悉心指导，通过听取病情
介绍、查阅病历资料、实地查看
患者、病例讨论等方式，对 2名
患者提出了诊疗意见，制定了
个性化治疗方案，并对临床医
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查房
结束后，各位专家还为重症医
学科医护人员现场授课，针对
现场医师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均作了详细解答，并结合自己
的临床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
指导意见。

此次专家的专题授课及教
学查房，不仅提高了科室管理
者及所有医护人员的业务能力
和技术水平，同时为推动库尔
勒市第一人民医院专科建设，
提升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和为患
者带来更精准、更高效的医疗
服务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图/彭书玉）

▲10月24日上午，库尔勒
市第一人民医院与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举行专科联
盟授牌仪式暨重症学术交流会
现场。

▶10月24日上午，专家们
在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
医学科开展教学查房。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
者 龚彦晨 通讯员 王莎

当下，创作者越来越关注
对智力成果的保护，著作权代
理机构也应运而生。若代理机
构混淆专业术语概念，致使著
作权人不能达到目的，著作权
人该如何维权？

2022年，家住乌鲁木齐市天
山区的李某拟出版著作，便在互
联网发布相关信息。当年8月，北
京某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图
书公司”）工作人员与李某联系。
经商谈，李某与图书公司签订《著
作权代理服务协议》，双方约定：李
某的著作由图书公司递交出版
社审校、美编、排版、印刷，并为
其申请含有CIP（图书在版编目）
数据的国内纸质书号（单书号）；
李某支付代理服务费 6万元。

之后，李某分多次向该图书
公司支付6万元。

2023年3月，李某收到图书
公司寄来的样书，发现书号并非
约定的纸质书号，而是电子书
号，李某十分不满，要求图书公
司退钱，但遭到拒绝。于是，李
某将图书公司诉至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
签订的协议，图书公司给李某退
还代理服务费6万元，并支付资

金占用期间产生的利息。
庭审中，图书公司辩称，该

公司已经为李某提供审校、排
版、咨询等服务，并且李某的著
作也已出版，虽然是电子书号，
但拥有电子书号或者纸质书号
的书均可在市场上发行，因此在
本质上是相同的，该公司并没有

违反约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委托合同

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
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对双
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当事人应
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代
理公司作为受托人，应该遵循委
托人意愿办理相关手续，而不能

擅自做主。
本案中，双方签订的《著作

权代理服务协议》系委托合同性
质，李某依照约定向图书公司支
付了代理服务费，图书公司则应
为李某的著作提供相应服务。

纸质书号出版图书可通过书
店和网络平台销售，电子书号出版

图书需配合光盘销售或者在电
子书平台发售。较电子书号而言，
纸质书号申请步骤更为复杂、要求
更为严格、出版成本更高，图书公
司以“拥有电子书号或者纸质书
号的书均可在市场上发行”为由
认为自己履约，混淆了两者概
念。因此，图书公司的出版形式
不符合合同约定，其行为属违约。

近日，法院判决，解除李某
与图书公司之间的《著作权代理
服务协议》，图书公司向李某返
还代理服务费6万元，偿付资金
占有期间的利息2700元。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
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

第九百二十九条 有偿的委
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
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
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
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
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
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
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据《新疆法治报》）

李济良 绘

电子书号≠纸质书号
法院：混淆概念应担责

库尔勒市第一人民医院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举行专科联盟授牌仪式暨重症学术交流会

共建重点专科联盟 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能力


